
飛
虎
八
十　

抗
戰
後
期

　
 A

V
G

與C
A

C
W

空
中
作
戰
回
顧
（
下
）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六
月
雲
南
雨
季
來
臨

，
而
緬
甸
戰
事
趨
緩
，
因
此
大
隊
移
防
到

湖
南
、
廣
西
各
基
地
，
爭
取
空
優
同
時
支

援
地
面
作
戰
，
由
於
美
國
已
對
日
宣
戰
，

所
以
正
式
派
遣
作
戰
部
隊
到
達
中
國
戰
區

作
戰
，
因
此
名
義
上
是
民
間
的
志
願
大
隊

已
沒
有
必
要
，
所
以
在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七

月
四
日
裁
撤
志
願
大
隊
，
併
入
美
國
陸
軍

第
十
航
空
隊
第
二
十
三
戰
鬥
機
大
隊
，
至

此
抗
戰
時
期
的
外
藉
空
軍
志
願
隊
參
戰
史

正
式
畫
下
句
點
。

美
國
志
願
大
隊
從
成
立
到
解
編
不
到

一
年
時
間
，
卻
創
下
輝
煌
的
戰
績
，
參
戰

期
間
共
出
動
一
百
零
二
次
任
務
、
飛
機
五

百
一
十
二
架
次
、
陣
亡
十
一
人
（
飛
行
員

十
人
、
機
工
長
一
人
）
、
失
事
九
人
、
失

蹤
四
人
、
受
傷
六
人
（
以
上
均
為
飛
行
員

）
，
飛
機
損
失
六
十
八
架
，
戰
果
方
面
：

被
證
實
極
有
可
能
擊
落
、
擊
毀
、
擊
傷
之

日
機
有
三
百
七
十
二
架
、
卡
車
一
百
一
十

二
輛
、
倉
庫
十
五
座
，
這
麼
亮
麗
的
戰
績

歸
因
於
陳
納
德
充
份
發
揮P-

40

的
特
性

，
完
整
的
訓
練
讓
隊
員
在
遭
遇
日
機
時
，

利
用
馬
力
大
、
裝
甲
厚
、
火
力
強
的
優
點

，
採
取
接
近
、
射
擊
、
再
俯
衝
脫
離
的
戰

術
，
不
做
近
距
離
的
纏
鬥
，
而
這
作
戰
技

巧
在
後
來
發
揮
無
比
的
功
效
，
中
國
空
軍

也
逐
步
掌
握
空
優
。

駐
華
特
遣
隊
的
成
立

美
國
志
願
大
隊
於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七

月
四
日
裁
撤
後
，
美
軍
正
式
派
遣
正
規
部

隊
來
華
作
戰
，
負
責
擔
任
中
國
、
緬
甸

、
印
度
戰
區
空
中
作
戰
任
務
的
是
第
十

航
空
隊
（10th A

ir Force

）
，
同
時
在
其

旗
下
成
立
駐
華
航
空
特
遣
隊
（C

hina A
ir 

T
ask Force, C

A
T

F

）
，
由
原
編
的
第
二

十
三
戰
鬥
大
隊
（
下
轄
七
十
四
、
七
十
五

、
七
十
六
等
三
個
戰
鬥
機
中
隊
）
，
加
上

原
屬
第
五
十
一
戰
鬥
機
大
隊
的
第
十
六
戰

鬥
機
中
隊
、
第
十
一
轟
炸
機
中
隊
，
再
加

上
第
九
照
相
中
隊
組
成
（
註
一
）
，
由
陳

納
德
將
軍
擔
任
指
揮
官
（
此
時
陳
納
德
已

回
役
為
美
國
軍
人
）
。

駐
華
航
空
特
遣
隊
為
美
國
航
空
部
隊

正
式
駐
華
的
開
始
，
陳
納
德
將
軍
除
了
仍

負
責
中
國
戰
區
的
空
中
作
戰
外
，
另
也
從

戰
略
上
考
量
，
規
劃
了
許
多
有
利
未
來
作

戰
的
機
場
，
如
隊
部
所
在
的
昆
明
，
不
但

掌
握
了
駝
峰
航
線
（
印
度
加
爾
各
答
至
四

川
重
慶
）
進
出
中
國
的
控
制
點
，
往
東
與

桂
林
、
零
陵
、
衡
陽
幾
個
機
場
成
為
一
條

軸
線
，
可
以
攻
擊
由
廣
東
至
香
港
間
的
海

岸
，
攻
擊
線
可
以
向
北
延
伸
到
漢
口
。
就

特
遣
隊
整
體
而
言
的
主
要
任
務
為
：

一
、
保
護
「
駝
峰
航
線
」
的
東
面
及

南
面
航
線
，
包
括
空
運
路
線
終
點
站
的
昆

明
。

二
、
攻
擊
與
破
壞
在
中
國
地
區
活
動

的
日
本
飛
機
及
沿
海
的
日
本
船
艦
。

三
、
支
援
我
國
的
地
面
部
隊
作
戰
。

特
遣
隊
即
以
上
述
目
標
為
任
務
部
署

，
七
十
四
中
隊
及
第
十
一
中
隊
駐
防
昆
明

（
隨
任
務
需
要
駐
防
至
各
機
場
）
，
負
責

西
南
後
方
及
駝
峰
航
線
的
空
域
；
第
七
十

五
中
隊
駐
防
衡
陽
、
第
七
十
六
中
隊
駐
防

桂
林
為
戰
時
最
前
線
；
第
十
六
中
隊
駐
防

雲
南
驛
負
責
該
區
防
空
，
成
都
至
重
慶
一

帶
的
防
空
則
由
我
國
空
軍
負
責
，
此
種
部

署
同
時
兼
顧
防
空
與
攻
擊
性
，
加
上
陳
納

德
將
軍
瞭
解
中
國
戰
場
特
性
及
靈
活
調
度

，
所
以
特
遣
隊
的P-

40

戰
機
僅
三
十
至

四
十
架
（B

-
25

轟
炸
機
也
僅
有
五
至
八

架
堪
用
）
，
飛
機
數
量
遠
遠
落
後
日
機
駐

防
在
中
國
戰
場
的
三
百
五
十
至
四
百
五
十

架
，
但
特
遣
隊
卻
仍
能
屢
創
佳
績
，
讓
日

軍
逐
漸
採
取
守
勢
。

從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七
月
特
遣
隊
成
立

至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三
月
解
編
為
止
，
九
個

月
的
時
間
，
作
戰
空
域
從
漢
口
、
廣
州
、

‧

劉
守
仁
整
理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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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外
，
甚
至
到
達
河
內
及
泰
緬
等
地
，

更
確
認
擊
落
日
機
一
百
四
十
九
架
及
可
能

擊
落
八
十
五
架
的
輝
煌
戰
績
，
而
特
遣
隊

本
身
僅
損
失
十
六
架P-

40

戰
機
及
一
架

B
-

25
轟
炸
機
，
華
中
、
華
南
地
區
的
制

空
權
也
大
多
由
特
遣
隊
所
掌
握
。
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的
成
立
對
抗
戰
之
影

響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三
月
美
國
決
定
在
中

國
戰
區
投
入
更
大
的
空
中
武
裝
力
量
，
由

羅
斯
福
總
統
下
達
特
別
命
令
，
民
國
三
十

二
年
三
月
十
日
於
昆
明
正
式
成
立
第
十
四

航
空
隊
，
仍
由
陳
納
德
將
軍
擔
任
指
揮
官

。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成
立
後
，
旗
下
各
部
隊

陸
續
編
成
，
主
要
部
隊
包
括
第
六
十
八
混

合
聯
隊
、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、
第
三
一
二
戰

鬥
機
聯
隊
、
中
國
戰
區
勤
務
指
揮
部
等
單

位
，
還
有
其
他
轟
炸
機
分
遣
隊
、
照
相
、

偵
照
等
部
隊
，
形
成
一
支
不
可
忽
視
的
空

中
打
擊
力
量
。
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的
作
戰
範
圍
東
到
臺

灣
西
到
成
都
與
緬
甸
薩
爾
溫
江
、
南
到
中

南
半
島
、
北
到
黃
河
流
域
與
西
安
，
幾
乎

涵
蓋
了
半
個
中
國
，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
月
二
十
五
日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出
動
了
十
四

架B
-

25

轟
炸
機
，
在
七
架P-

51

戰
鬥
機

、
八
架P-

38

戰
鬥
機
護
航
下
，
於
上
午

十
點
五
分
在
四
川
遂
川
機
場
上
空
會
合
後

，
前
往
轟
炸
臺
灣
新
竹
機
場
，
到
達
後
發

現
機
場
內
停
有
日
機
約
百
餘
架
，
於
是

按
作
戰
計
畫
，
先
由P-

38

低
空
掃
射
後

，
再
由B

-
25

進
入
低
空
投
彈
，
最
後
由

P-
51

再
進
行
低
空
掃
射
，
該
任
務
戰
果

為
空
中
擊
落
轟
炸
機
六
架
、
戰
鬥
機
六
架

、
運
輸
機
兩
架
，
地
面
擊
毀
轟
炸
機
十
四

架
、
戰
鬥
機
一
架
及
可
能
擊
毀
轟
炸
機
一

架
，
低
空
轟
炸
確
認
炸
毀
十
六
架
以
上
敵

機
。
此
為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美
軍
參
與
中
國

戰
區
以
來
第
一
次
轟
炸
臺
灣
，
此
次
行
動

給
予
日
軍
一
個
警
訊
。
在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
成
立
及
獲
得
新
機
後
，
其
強
大
的
續
航
力

及
戰
鬥
力
（P-

51

戰
機
作
戰
半
徑
約
兩

千
公
里
、P-

38

戰
機
作
戰
半
徑
約
一
千

七
百
七
十
公
里
、B

-
25

轟
炸
機
作
戰
半

徑
約
四
千
三
百
公
里
）
可
由
中
國
西
南
任

何
基
地
起
飛
攻
擊
臺
灣
日
軍
後
備
基
地
。

根
據
美
國
陸
軍
航
空
隊
統
計
戰
果
，
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在
華
參
加
抗
戰
期
間
，
共

計
摧
毀
了
日
機
兩
千
三
百
一
十
五
架
、
橋

樑
三
百
六
十
五
座
、
機
動
車
輛
一
千
兩
百

二
十
五
輛
、
火
車
七
百
一
十
二
列
。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（C

A
C
W

）
的
成

立
與
結
束
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美
國
國
會

通
過
《
租
借
法
案
》
，
授
權
美
國
總
統
售

賣
、
轉
移
、
交
換
、
租
賃
、
借
出
、
交
付

任
何
防
衛
物
資
，
予
美
國
總
統
認
為
與
美

國
有
至
關
重
要
的
國
家
政
府
，
五
月
六
日

羅
斯
福
正
式
宣
布
《
租
借
法
案
》
亦
適
用

於
中
國
，
經
中
美
兩
國
政
府
磋
商
，
美
國

決
定
幫
助
中
國
培
育
飛
行
員
，
並
提
供
各

類
訓
練
飛
機
，
以
重
建
中
國
空
軍
。
當
年

十
月
第
一
批
學
員
計
五
十
員
（
官
校
第
十

二
期
）
出
發
，
到
十
六
期
第
八
批
出
發
，

共
計
五
百
九
十
五
員
，
第
一
批
學
員
在
民

國
三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回
到
印
度
，
加
入
抗

戰
行
列
。

美
國
正
式
參
戰
後
，
戰
區
遍
及
歐
洲

、
北
非
、
中
國
、
中
南
半
島
及
太
平
洋
列

島
，
必
須
同
時
與
軸
心
國
的
主
要
成
員
德

、
日
、
義
三
國
作
戰
，
基
於
美
國
的
戰
略

考
量
，
美
國
將
多
數
的
兵
力
及
資
源
用
於

歐
洲
戰
場
，
希
望
能
與
英
、
法
等
國
先
將

德
國
擊
敗
，
再
轉
用
兵
力
於
太
平
洋
戰
場

，
中
國
戰
區
僅
居
於
戰
略
牽
制
的
地
位
。

自
民
國
三
十
年
起
，
我
國
空
軍
官
校

十
二
期
開
始
即
分
批
至
美
國
訓
練
，
到
民

國
三
十
一
年
完
訓
人
員
陸
續
返
國
參
加
作

戰
，
如
果
人
員
分
散
至
各
單
位
，
將
無
法

有
效
發
揮
戰
力
，
於
是
開
始
有
了
組
成
一

支
以
我
國
空
軍
為
主
、
美
國
空
軍
為
輔
的

作
戰
單
位
構
想
。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五
月
，

陳
納
德
將
軍
及
史
迪
威
將
軍
參
加
美
軍
「

制
海
權
」
會
議
，
在
會
中
陳
納
德
將
軍
對

這
種
中
美
人
員
混
合
編
成
的
組
織
詳
細
報

告
，
組
織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（
當
時
中
國
沒

有
聯
隊
的
編
制
，
而
團
為
一
集
合
體
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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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中
文
名
稱
就
用
中
美
混
合
團
的
名
稱
了

）
的
任
務
代
號
為
「
蓮
花
」
，
由
戴
維
森

准
將
負
責
組
建
，
位
於
印
度
（
現
巴
基
斯

坦
）
喀
拉
蚩
附
近
的
馬
里
爾
基
地
，
此
地

原
本
就
是
我
國
飛
行
員
接
受
訓
練
的
基
地

，
六
月
底
改
名
為
「
中
、
緬
、
印
空
軍
教

練
隊
」
，
專
責
訓
練
中
美
隊
員
。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（C

h
in

e
se

-
A

m
erican C

om
posite W

ing, C
A

C
W

）

，
在
編
組
與
訓
練
基
地
獲
得
進
展
後
，
民
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月
正
式
於
馬
里
爾
成
立
，

隸
屬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的
指
揮
體
系
，
聯
隊

部
設
有
美
籍
司
令
一
人
、
中
方
副
司
令
一

人
，
並
設
有
四
個
科
及
若
干
特
業
參
謀
部

門
，
在
聯
隊
部
之
下
有
三
個
大
隊
，
分
別

為
第
一
、
三
、
五
大
隊
，
各
大
隊
下
設
有

四
個
中
隊
，
第
一
大
隊
為
中
型
轟
炸
機
大

隊
，
下
轄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中
隊
於
民
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月
至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八
月

編
成
，
第
三
與
第
五
大
隊
均
為
戰
鬥
機
大

隊
，
第
三
大
隊
下
轄
第
七
、
八
、
二
十
八

、
三
十
二
中
隊
於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月
至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一
月
編
成
，
第
五
大
隊
下

轄
第
十
七
、
二
十
六
、
二
十
七
、
二
十
九

中
隊
於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一
月
至
四
月
間
編

成
。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成
立
初
期
，
每
個
中

隊
美
藉
飛
行
員
約
有
七
至
十
名
（
主
要
是

主
官
職
務
，
如
隊
長
、
分
隊
長
等
）
，
在

作
戰
後
期
派
來
的
美
籍
隊
員
較
多
，
已
並

非
全
部
是
主
官
（
管
）
職
了
，
美
籍
隊
員

均
是
從
當
時
的
美
國
部
隊
中
指
派
而
來
，

有
些
隊
員
是
剛
從
訓
練
基
地
出
來
，
尚
無

任
何
的
作
戰
經
驗
，
但
也
有
一
些
是
從
其

他
戰
區
調
過
來
，
且
身
經
百
戰
的
資
深
飛

行
員
；
而
我
國
飛
行
員
的
來
源
也
有
兩
種

，
一
為
在
抗
戰
開
始
時
即
與
日
軍
作
戰
的

資
深
飛
行
員
，
這
些
人
都
是
在
國
內
本
土

受
訓
為
空
軍
官
校
十
一
期
（
含
）
以
前
的

畢
業
生
；
另
一
種
為
空
軍
官
校
十
二
期
至

十
六
期
的
畢
業
生
，
於
國
內
完
成
短
暫
訓

練
後
，
即
送
到
美
國
接
受
完
整
且
嚴
格
的

飛
行
訓
練
。
赴
美
受
訓
之
各
期
班
人
員
不

一
，
第
一
批
自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月
赴
美
，

第
八
批
回
國
時
抗
戰
已
結
束
（
註
二
）
，

赴
美
返
國
的
飛
行
員
是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的

主
力
，
經
過
抗
戰
的
焠
鍊
，
這
批
人
員
逐

漸
成
為
中
華
民
國
空
軍
的
重
要
力
量
。

顯
赫
的
戰
果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各
大
隊
任
務
區
域
各

有
不
同
，
基
本
上
第
三
大
隊
任
務
區
域
為

長
江
以
北
的
華
北
地
區
，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
至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間
，
駐
地
分
布
在
梁
山

、
恩
施
、
安
康
、
漢
中
、
老
河
口
等
地
，

第
五
大
隊
則
以
長
江
以
南
的
區
域
為
主
，

駐
地
最
初
進
駐
桂
林
，
再
到
遂
川
、
衡
陽

、
零
陵
。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月
以
後
，
大
隊

則
全
數
進
駐
湖
南
芷
江
，
而
第
一
大
隊
的

B
-

25

中
型
轟
炸
機
則
依
任
務
需
要
分
駐

各
基
地
，
由
戰
鬥
機
護
航
以
進
行
轟
炸
。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主
要
任
務
，
在
爭
取

空
中
優
勢
時
，
同
時
協
助
地
面
部
隊
對
日

軍
的
作
戰
及
阻
絕
戰
場
敵
之
增
援
。
事
實

上
，
自
從
美
國
志
願
大
隊
參
戰
以
來
，
歷

經
駐
華
特
遣
隊
、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至
中
美

混
合
聯
隊
的
努
力
奮
戰
，
已
經
充
份
掌
握

中
國
領
空
的
制
空
權
，
所
以
從
民
國
三
十

三
年
中
原
會
戰
時
，
日
軍
戰
機
早
已
不
見

其
在
空
中
的
蹤
影
。

在
對
地
作
戰
方
面
，
則
以
打
擊
日
軍

交
通
線
及
運
輸
工
具
為
主
，
轟
炸
主
要
區

域
在
平
漢
、
津
浦
、
粵
漢
鐵
路
沿
線
橋
樑

、
車
站
、
倉
庫
以
及
在
長
江
航
行
的
船
舶

運
輸
，
這
使
得
日
軍
無
法
迅
速
調
動
軍
隊

到
達
所
望
地
區
及
獲
得
所
需
的
補
給
，
就

整
體
而
言
，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執
行
的
任
務

具
有
戰
略
及
戰
術
的
雙
重
功
用
。
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參
加
的
重
要
戰
役
，

計
有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的
常
德
會
戰

及
轟
炸
新
竹
機
場
之
役
，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
一
至
四
月
的
粵
南
掃
蕩
戰
、
四
至
七
月
之

中
原
會
戰
、
六
至
八
月
的
第
四
次
長
沙
會

戰
、
十
至
十
二
月
的
桂
柳
會
戰
，
民
國
三

十
四
年
三
至
五
月
的
豫
西
鄂
北
會
戰
、
四

至
五
月
之
湘
西
會
戰
及
轟
炸
海
南
島
之
海

口
機
場
、
三
炸
白
螺
磯
及
三
炸
黃
河
鐵
橋

等
，
均
給
予
日
軍
重
大
打
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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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美
混
合
團
的
解
編
及
後
續
發
展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抗
戰
勝

利
，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開
始
進
行
解
編
及
重

整
的
工
作
，
指
揮
官
班
乃
德
（T

. A
lan 

B
ennett

）
將
軍
命
令
聯
隊
內
達
到
輪
調

標
準
（
在
國
外
服
務
二
十
四
個
月
或
是
戰

鬥
積
分
達
八
十
五
分
）
的
美
籍
隊
員
調
回

美
國
，
部
份
人
員
留
下
來
擔
任
中
國
空
軍

顧
問
，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及

所
屬
大
隊
及
中
隊
均
奉
命
解
散
，
原
有
各

部
隊
番
號
亦
回
歸
中
國
空
軍
並
進
行
整
編

，
主
要
併
編
如
下
：

一
、
第
一
大
隊
將
第
二
中
隊
撥
歸
空

運
第
二
大
隊
，
原
屬
第
二
大
隊
的
第
九
中

隊
則
改
轄
至
第
一
大
隊
。

二
、
第
三
大
隊
的
第
七
、
八
、
二
十

八
中
隊
保
留
，
第
三
十
二
中
隊
解
散
並
將

人
員
分
散
至
其
他
三
個
中
隊
；
第
五
大
隊

亦
採
取
同
樣
的
併
編
方
式
，
保
留
了
第
十

七
、
二
十
六
、
二
十
七
中
隊
，
解
散
第
二

十
九
中
隊
並
將
人
員
分
散
至
三
個
中
隊
。

美
軍
將
所
有
裝
備
飛
機
零
附
件
移
交

給
我
國
空
軍
，
美
籍
顧
問
並
開
始
協
助
我

國
空
軍
進
行
重
建
工
作
，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
的
任
務
正
式
結
束
。

結
語

陳
納
德
將
軍
對
我
國
空
軍
的
貢
獻

陳
納
德
將
軍
於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四
月

於
美
國
陸
軍
航
空
隊
以
上
尉
軍
階
退
伍
，

旋
即
被
航
委
會
秘
書
長
蔣
夫
人
聘
請
來
華

擔
任
中
國
空
軍
顧
問
，
授
以
上
校
階
，
其

間
參
與
官
校
訓
練
及
改
制
、
淞
滬
戰
役
、

武
漢
保
衛
戰
、
俄
式
飛
機
的
戰
術
戰
法
訓

練
、
美
志
願
大
隊
成
立
、
官
校
生
赴
美
訓

練
、
領
導
美
駐
華
特
遣
隊
、
領
導
第
十
四

航
空
隊
、
成
立
中
美
混
合
聯
隊
，
中
國
空

軍
就
因
為
他
而
有
了
翻
天
覆
地
的
改
變
，

也
因
為
他
讓
空
軍
在
戰
後
有
了
領
導
的
人

材
。
但
至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一
日
，
陳

納
德
將
軍
卻
被
美
國
解
職
返
國
，
中
國
抗

戰
整
整
八
年
時
間
陳
納
德
將
軍
全
程
及
全

心
投
入
在
中
國
協
助
中
國
抗
戰
，
然
卻
因

美
國
國
內
軍
方
的
派
系
鬥
爭
，
而
讓
他
在

抗
戰
勝
利
前
黯
然
下
臺
。

雖
然
美
國
政
府
在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七

月
十
五
日
由
艾
森
豪
總
統
提
名
晉
升
陳
納

德
為
中
將
，
七
月
十
八
日
獲
美
國
會
通
過

晉
升
他
為
三
星
中
將
。
然
而
，
陳
納
德
將

軍
卻
在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過
世
，
表
面
上
是

美
軍
給
予
陳
納
德
將
軍
增
加
了
一
顆
星
的

榮
譽
；
但
平
心
而
論
，
美
國
軍
方
當
年
在

抗
戰
勝
利
前
調
他
回
國
，
以
致
他
無
法
在

密
蘇
里
艦
光
榮
的
接
受
日
本
投
降
，
此
事

美
國
軍
方
欠
陳
納
德
將
軍
一
個
道
歉
！

經
過
八
十
年
的
今
天
「
飛
虎
隊
」
已

成
為
一
專
有
名
詞
，
就
因
為
名
氣
太
大
，

有
太
多
的
人
員
及
單
位
想
要
蹭
飛
虎
隊
的

名
，
甚
至
只
要
當
年
在
中
國
參
加
過
作
戰

的
美
空
軍
及
參
加C

A
C

W

的
中
方
，
無

論
空
地
勤
人
員
都
以
飛
虎
隊
自
居
，
這
些

解
釋
無
非
是
因
為
飛
虎
隊
的
成
就
非
凡
；

但
我
個
人
認
為
美
籍
志
願
大
隊
（A

V
G

）
飛
虎
隊
的
榮
耀
並
不
專
屬
於
任
何
人
，

而
是
中
美
雙
方
共
有
的
珍
貴
歷
史
資
產
。

註
釋

註
一
：
被
分
發
至
美
國
十
四
航
空
隊

的
中
國
空
軍
飛
行
員
分
別
在
二
十
三
驅
逐

大
隊
的
三
個
中
隊
和
三○

八
轟
炸
大
隊
的

三
個
中
隊
服
務
，
每
個
中
隊
各
派
有
中
國

四
名
飛
行
員
，
所
以
共
有
二
十
四
名
中
國

飛
行
人
員
曾
在
美
國
的
十
四
航
空
隊
服
務

，
詳
細
名
單
可
見
於
空
軍
軍
史
館
特
展
。

註
二
：
第
十
二
期
第
一
批
五
十
員
於
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月
赴
美
起
，
至
第
八
批
返

國
，
共
計
五
百
九
十
五
員
，
詳
細
名
單
亦

可
見
於
軍
史
館
特
展
。

主
要
參
考
資
料

《
飛
虎
薪
傳
：
中
美
混
合
團
口
述
歷

史
》
，
國
防
部
編
印
。

作者提供之P-40戰鬥機
模型（上圖）與陳香梅
畫傳、陳納德皮革軍裝
畫（下圖）實品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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